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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下列文件、費用 

1.各類業別申請書 

2.公司執照、營利事業登記

3.防焰性能試驗報告書及產

4.繳納認證審查費 
） 
1、 專業機構書面預審情形 
2、 地方消防機關實地調查意見表 
3、 廠商產品防焰性能試驗報告書 證影本或工廠登記證影本 

品試樣明細表 


